
 

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5學年度轉學考招生簡章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。 

二、依據『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』第3點規定「學生重讀、

轉學或復學後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，申請補助。」 

貳、招收科別、年級及名額： 

招收科別 年級 招收名額 

餐飲管理科 
二年級 10 

三年級 5 

總計 15 

參、報名資格及規定： 

一、欲轉入三年級者以同科(餐飲管理科)為限。 

二、原校學業學年成績未達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之升級標準者，不得升級

報考。(修畢一年級課程學年成績60分及格，得報考轉入高二；修畢二年級餐

飲管理科課程學年成績60分及格，得報考高三)。 

三、原住民學生、重大災害地區學生、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、退伍軍人、蒙

藏學生、外國學生、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及基於人道考量、國際援助或其他

特殊身分經專案核定安置之學生智育成績高一學年平均需達40分。 

四、每學年獎懲記錄累計未超過一大過。 

肆、報名時需繳交(驗)文件： 

一、學年成績單(正式錄取後，再繳交轉學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)。 

二、獎懲記錄累計未超過一大過證明書(請向原就讀學校申請)。 

三、近六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照 1 張。 

四、若以下列身份報名者，請另外攜帶身份證明文件：原住民學生、重大災害地區

學生、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、退伍軍人、蒙藏學生、外國學生、境外優

秀科技人才子女及基於人道考量、國際援助或其他特殊身分經專案核定安置之

學生。 



 

伍、報名費： 

一、新臺幣 300 元。(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) 

二、低收入戶子女及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，可免繳報名費。應繳證明文

件如下表所示： 

優待

資格 
低收入戶子女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 

應 繳

證 明

文件 

1.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核發之

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。 

2.戶口名簿影本。 

1.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（再）認

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。 

2.戶口名簿影本。 

備註 
(1) 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。 

(2) 符合以上優待資格者，可免繳報名費。 

陸、報名日期： 

    115年6月22日(一)至6月29日(一)下午13時30分至21時 

    115年6月30日(二)至7月10日(五)上午08時30分至12時 

柒、考試方式及時間： 

一、採面試方式進行(100%)。 

二、115年7月13日（一）上午8時30分至本校進修部辦公室(圖書館內)集合。 

捌、榜單公告： 

   115年7月14日（二）12時前公告於本校佈告欄及學校網站，並以書面通知考生。 

玖、報到： 

一、錄取報到時間：115年7月15日（三）至17日（五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。 

二、報到應繳證件：身分證明影本 1 份、轉學/修業證明書、近六個月內二吋正面

半身照 3 張。 

拾、本簡章經進修部轉學考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※備註1：本進修部學制屬「學時制」，非學分制，故轉學生正式錄取報到後，不得以他校成績單來

抵免本進修部相同科目成績。 

※備註2：若尚有缺額時，於開學前授權進修部依本簡章自行招生。 

 

 



 

 

國立頭城家商進修部115學年度第1學期 

轉學考報名表 

姓   名  原就讀學校   

 

 
(2吋照片黏貼處) 家長姓名  電話  

手機  

住   址  

繳     驗     證     件 報名費：300元 

學年 

成績單 

 獎懲 

證明書 

 轉學/修業 

證明書 
 核章人員  

考     試     科     目 

志願 餐飲管理科    

請依志願科別優 

先順序填寫號碼 
    

     

准考證號碼： 

  

           收     據 

國立頭城家商進修部115學年度第1學期轉學考 

面    試 ：115年07月13日(一)。 

面試時間 ：上午9:00至12:00 

集合地點 ：進修部辦公室(圖書館內)。 

報 名 費 ：參佰元整。 

核章人員 ：     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

        榜單公告時間115年07月14日(二)，請上學校網站查詢。 

 


